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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2012 年 2 月 1 日至 10 日 

议程项目 2 

通过议程和其他组织事项 

 
 

  委员会副主席苏珊·弗里斯·盖尔女士(德国)在非正式协商的基础上提出的决

议草案 
 
 

 社会发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社会发展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方法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关于社会发展委员会今后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方法的2005年 7月 21日

第 2005/11 号、2006 年 7 月 26 日第 2006/18 号和 2008 年 7 月 24 日第 2008/19

号决议， 

 又回顾其2010 年 7月 22日第2010/10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注意到在委员会第

五十届会议期间为2013-2014 年审查和政策周期确定主题是有助益的， 

 1. 重申在一个两年期内讨论一个核心问题的现行做法可使委员会同时探

讨有关的交叉问题和与所讨论主题相关的新出现的问题，进而更深入地探讨该问

题； 

 2. 决定维持两年审查和政策周期； 

 3. 重申选出的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任期仍应为两年，以便与审查和政策周

期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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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决定 2013-2014 年审查和政策周期的优先主题为“在消除贫穷、实现社

会融合以及充分就业和人人都有体面工作方面促进增强人的权能”； 

 5. 强调指出必须在优先主题范围内确定相关的分主题，使发言和讨论有所

侧重，并在社会发展委员会下届会议期间考虑到贯穿各领域的问题； 

 6. 决定委员会应酌情利用其议程中有关新出现的问题的项目，促进审议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议程中的相关问题，包括年度部长级审查的主题； 

 7. 邀请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继续在适当的高级别参与委员会的工作； 

 8. 决定委员会应不断对其工作方法进行审查，并请秘书长在考虑到成员国

意见的同时，就以何种方式方法加强社会发展委员会的工作向委员会第五十一届

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